
英德市创美秸杆纤维有限公司“3·6”一般
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3 年 3 月 6 日 6:30 许，英德市浛洸镇英德市创美秸

杆纤维有限公司一名员工被传送带意外夹到，造成 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英德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了

事故调查，并形成《英德市创美秸杆纤维有限公司“3·6”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9 月 9 日，《事故调查报告》经英德市人民政府批复

同意。

为深刻吸取 2023 年以来系列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扎实

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

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

4 号）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评估制度（试行）》（粤安办〔2022〕122 号）等规定，

英德市安委办组织牵头成立了英德市创美秸杆纤维有限公

司“3·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

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英德市安委办组织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

会以及浛洸镇人民政府等原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派员组成

的评估组，以《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评估制度（试行）》（粤安办〔2022〕122 号）和《事

故调查报告》等相关文件为依据，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

查阅文件及现场核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等文件要求，梳理事故责任追究

落实情况如下：

1.英德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依据《安全

生产法》第十六条“国家实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一百一十四第一款：“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

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英德市创美秸杆纤维有限公司给予

处人民币 400000 元（肆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2.英德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依据《安全

生产法》第十六条“国家实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

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的规定，根据英德市创美秸杆纤维有限公司

提供的 《2022 年 1 月-12 月范某贵工资明细》及《广东

英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明细表》核实，范某贵

在英德市创美秸杆纤维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收入为人民币

73056.00 元（柒万叁仟零伍拾陆元整），决定对范某贵给

予处人民币 29222.40 元（贰万玖仟贰佰贰拾贰元肆角）罚

款的行政处罚。

3.关于浛洸镇应急办主任李某恒因对事故上报工作业

务不熟悉造成此次事故存在迟报情况，浛洸镇人民政府对浛

洸镇应急办主任作出提醒谈话的处理情况。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英德市创美秸杆纤维有限公司要认真贯彻执行“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管理

制度及安全管理体系，落实“三级安全培训”制度，加强安

全教育培训工作，增强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完善员工安全培训和考核制度

2.浛洸镇人民政府积极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完善安全管

理工作机制，督促企业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规范企业作业现



场安全管理，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加强动态监

管，加强对辖区内生产企业的巡查，对发现存在的违法、违

规生产行为要及时督促整改，及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3.英德市应急管理局加强对工贸企业的监督检查，加强

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与服务，督促企业落实好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针对此次事故暴露的问题，指导企业做好生产

设施设备的安全防护措施的设置。

四、总体评估意见及工作建议

（一）评估意见

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

事故责任追究已基本落实到位；各有关单位也基本落实了

《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建议。

（二）工作建议

针对目前我市工贸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员工存在的安

全意识薄弱等问题，评估组提出如下工作建议：

1.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对从业

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

2.强化对农村自建房的监督执法。各镇人民政府要根据

当地实际制定严格规范的安全生产监管计划和检查巡查方

案，重点企业安全管理台账和作业现场进行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督促整改，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

生。



3.加大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力度。各镇（街）和市有关

单位要通过播放宣传标语、张贴海报、发安全生产宣传手册

等方式，充分借助广播、电视、报纸、微信、短视频等融媒

体，因地制宜广泛深入开展安全常识宣传，增强企业员工安

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营造共同参与、共同

防范、共创平安的浓厚氛围。

英德市创美秸杆纤维有限公司“3·6”一般机械伤

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

2024 年 8 月 26 日


